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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紧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 

监事会主席程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51.01%股权的议

案》 

公司拟向杨烨炘、邓斌、黄海波、肖坤、上海好与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好与奇”）等收购其合计持有的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与空”）48.78%股权，并认缴天与空新增注册资本 68.1895

万元，最终合计持有天与空 51.01%的股权（以下称“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整合提升

公司在品牌营销传播策划创意领域的专业实力和服务能力，并完善公司在上海、

华东地区的业务布局，实现公司与天与空之间的业务协同效应以及在客户资源上

的优势互补，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事项



的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收购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51.01%股权的公告（更新）》（公告编号：2020-031）。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本议案将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月 7日 

 


